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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第一大股东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飞乐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因经营需要，拟将其承接“上海中心大厦办公区、车库照明及控制项目”而形成

的对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长期应收款 181,605,148.73 元，以评估价值

为定价依据，转让给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因此尚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易各方尚未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签署后尚待此前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因此该交易

事项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飞乐工程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建设”）因经营需要，拟将其承接“上海中

心大厦办公区、车库照明及控制项目”而形成的对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中心公司”）长期应收款 181,605,148.73 元（以下简称“目

标债权”），以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转让给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仪电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电电子集团”）。 

2018 年 9 月 18 日，公司、飞乐建设与仪电电子集团就目标债权转让事宜签



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债权转让协议》。 

2018 年 12 月 11 日，飞乐建设、上海中心公司及仪电电子集团签署《节能服

务分享效益转让三方协议》，上海中心公司同意飞乐建设将“上海中心项目”节

能服务分享效益（即目标债权）转让给仪电电子集团。 

仪电电子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仪电电子集团为公司关联

法人，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因此尚须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蒋松涛 

注册资本：26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9 月 29 日 

住所：上海市田林路 168 号 1 号楼三层 

经营范围：照明器具、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除蓄电池）、仪器仪

表、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船用配套设备、

家用电器的研发、设计、销售及技术咨询，计算机集成及网络的设计、安装、维

修，实业投资，从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 

仪电电子集团为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2017 年 12 月 31

日，仪电电子集团资产总计 2,999,21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14,734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1,686,88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9,596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评估公司”）出具的编号

为东洲评报字【2018】第 1302 号《上海飞乐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价

值评估报告》及其评估说明，采用收益法评估，目标债权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价值为 181,605,148.73 元，评估价值为 197,655,524.63 元，其中



一期项目评估值为 92,841,513.47 元，二期项目评估值为 104,814,011.16 元，目标

债权中包含的二期项目 70%的债权现值为 67,977,837.13 元，二期项目未支付款项

现值为 36,836,174.03 元。鉴于上海中心项目尚未竣工决算，该次评估未考虑因最

终结算金额和合同约定金额存在差异对评估结论的影响，若项目竣工决算后，项

目总投资金额和节能服务费用相应调整，则届时的目标债权评估价值可以依据评

估说明中“标的资产价值计算”所列示公式进行调整。 

该评估报告已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

机构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四、《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的《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转让方）：上海飞乐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一）债权转让价格 

1.1 各方同意，以标的债权截至评估基准日经国资主管部门备案的评估值为定

价依据，债权转让协议项下的债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197,655,524.63 元；若二期

项目合同项下项目竣工决算完成后，最终确认的投资总额调整后的节能服务费

（“调整后节能服务费”）超过项目合同约定的节能服务费的 70%（但低于 100%），

致使目标债权的评估价值按照评估说明“七、标的资产价值计算”发生调整，则

前述债权转让价格将按照下述公式进行调整： 

最终债权转让价格= 标的债权评估值 -（评估确认的未支付款现值 PR - 最

终确认的未支付款现值 PR
’） 

每期未支付金额 F2’ = 每期应付服务费 - 现阶段支付的每期服务费 

= PMT - F2  

未支付款现值 PR
’= 竣工决算后的第一个付款期一次性支付现值+每期支付

折现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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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R= 36,836,174.03 元 

PMT =二期项目合同最终确认的每个运营季节能服务费(即每期应付服务费) 

F2 = 3,076,119.30 元 

r2 = 2.69% 

Y = 已还款年数 

n = 未来支付期 

1.2 若二期项目竣工决算完成后，调整后节能服务费少于或等于约定的节能服

务费的 70%的，则前述债权转让价格将调整为债权转让预付款及首期债权转让款

之和；若调整后节能服务费高于或等于约定的节能服务费 100%的，则债权转让

价格不调整。 

（二）转让价款的支付 

2.1 由于项目竣工决算前，二期项目合同项下的节能服务费按照每期金额的

70%支付，且项目竣工决算完成后目标债权评估价值可能发生调整，各方同意，

乙方应于债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五（5）个工作日内将首期债权转让款人民币

50,819,350.60 元（即一期项目债权评估值+二期项目 70%的债权现值-债权转让预

付款金额）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中。 

2.2 各方同意，若项目竣工决算后，债权转让价格按照本补充协议第 1.1 条的

约定进行调整，则乙方应于收到上海中心公司按照项目合同约定支付的全部历史

年度未支付费用后五（5）个工作日内向资金共管账户或甲方指定账户中支付因

价格调整而产生的差额部分（即最终债权转让价格-债权转让预付款-首期债权转

让款）。为避免疑义，若债权转让价格按照本补充协议第 1.2 条进行调整，乙方

按照本补充协议第 2.1 条支付完毕首期债权转让款后，即已向甲方支付完毕全部

债权转让价款。 

（三）补充协议的效力 

3.1 本补充协议于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

效，对各方具有约束力。 

3.2 若债权转让协议因任何原因无效，则本补充协议相应无效。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向公司第一大股东转让部分长期应收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黄金刚先生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8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与第一大股东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黄金刚先生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因此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上海仪电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需回避表决。 

 

六、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从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与仪电电子集团

发生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其他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亦未与其发生除日常关联

交易外的其他关联交易。 

 

七、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交易各方尚未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补

充协议签署后尚待此前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因此该交易事

项能否顺利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5 日 


